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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合同协议书

发包人 (仝称):北京市石景山区慈善寺文物保管所

承包人 (全称):中 兴丈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有关法律规定,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

诚实信用的原则,双方就石景山区慈善寺保护修缮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,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:

1.工程概况

1.1工程名称: 石景山区慈善寺保护修缮工程。 1.2工程地点:北京市石景山区。

1,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:京文物许可 【⒛ 25】 1295号  。 1,茌资金来源: 财政拨款 。

15工程内容;对慈善寺院内文物建筑、附属建筑及周边环境进行修缮

1.6工程承包范 l+Jl:完成施工图纸和工程量清单的全部工作内容。

2,合同工期

I梨蚕二鞔盅Ξ±∶圭:∶
工期总日历天数:o2亠y~日历天。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

一致的,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。

3.质量标准

工程质量符合 因家施工验收统一标准,△l^达到合格标准。

4,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

4,1签约合同价为 :

人民币 (大写) 壹佰零肆万零肆佰玖拾伍元叁角玖分

其中 :

(1)安全文明施工费 :

人民币 (大写) 肆万伍仟柒佰陆拾贰元捌角捌分

(2)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金额 :

人民币 (大写)⊥ α /元 ):

(3)专业工程暂估价金额 :

人民币 (大写 /) 俜⊥ 元);

(4)暂列金额 :

人民币 (大写)⊥ ∝∠ 元)。

4.2合同价格形式:固定总价合同。

5,项目经理

承包人项目经理:刘永胜 ; 证书号:ZR∝⒛15∝06;

6,合同文件的构成

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:

α 104⒁ 95,39元 );

(M5762,88元 );



(1)中标通知书 ;

(2)投标函及其附录 ;

(3)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;

(4)通用合同条款 ;

(5)技术标准和要求 ;

(6)图纸 ;

(7)己标价工程量清单 ;

(8)其他合同文件。

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￡
=≡ ==

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 '多天,霍 亍
=-=1L∶

二∷Ⅰ二 应

以最新签署的为准。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盖章 :

7.承诺

7,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 目审批手续、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土云 E:∵ Ⅰ∶∷ ∶∶二:∷ ≡1T式支

付合同价款。

7.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 ,F号 ;二≡Ξ亍兰∷ - ∷≡于≡≡及违

法分包 ,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。

7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,双方理解卉:厅 厂≡⒎ ∶  =  iⅠ ∶手全同实

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。

8,词语含义

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台 辶T三 ⒎

9.签订时间

⒑  ∧
月0瓯

本合同在  北京市石景山区慈善寺   签订。
彳1.补充仂、议

合同未尽事宜,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,补充协讠'辶是空
=Ej辶
Ⅰ∷—

12.合同生效

本合同自 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 生效。

13.合同份数

本合同一式趔份,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,发包人执星份,承 包'丨 `:t≡ =



舻屮岷
代理人 :

%疡43蝌

发包人 :

法定代表人或

组织机构代码 :

士山   J止 :

邮政编码 :

电  话 :

传  真 :

电子信箱 :

开户银行 ;

账  号 :

(公章) 承包

法定

组织

地

层

邮政编码 :

电  话 :

传  真 :

电子信箱 :

开户银行 :

账  号 :

(公章) `

南房村656号院5号 l

101400

010-64449591

010-64790891

1319923953@qq,com

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东四支行

11001007娑 00056005981

弘憩

构代码:91110101


